
江翠 Park 社區 111 年社區委託管理維護服務招標需求書 

中華民國 111 年 6月 27日 

1、 招標範圍： 

(1) 招標業主：江翠 Park社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2) 社區地點及概況：江翠 Park社區(以下簡稱本社區)，總戶數 284戶，分

A、B兩棟，樓層數為地上 15層地下 6層 (B1~B6 為停車場)，電梯 4支

(貨梯 2座/客梯 2座)。 

(3) 承攬期間：中華民國 111 年 8月 1日至 112 年 7月 31日止(含三個月合約

試用期) 

(4) 招標方式及預算金額：最有利標；預算金額 225,000元/月(2,700,000 元/

年)。  

2、 廠商資格： 

(1) 須有內政部許可證明且公司變更登記表記載有相關業務項目。 

(2) 登記合格之公司，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壹仟萬元（含）以上者。 

(3) 最近一期營業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繳款收執聯，以及最近五年未曾受票據

交換所拒絕往來處分，且在金融行庫無退票紀錄及法律糾紛者(請提出銀

行相關證明)。 

(4) 投標廠商隸屬同一集團及同一負責人之保全公司或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

僅得由一家公司參與評選(不得借牌參加評選)，違者取消評選資格，不得

異議。壟斷、圍標、偽造或變造相關證件者，本會得取消評選資格，不得

異議。 

3、 社區委託管理維護服務需求： 

(1) 正總幹事 1名/副總幹事 1名： 

1. 學歷須專科以上程度，大學以上尤佳。 

2. 人品端正及溝通協調能力佳，無任何前科紀錄(檢附良民證)。 

3. 熟悉電腦文書處理/財務管理/行政管理/雲端文件管理。 

4. 正總幹事需領有效期內事務管理人認可證，具 300 戶以上社區二年管

理經驗尤佳。 

5. 具甲種勞安衛證照 

6. 具防火管理人證照尤佳。 

7. 副總幹事支援保全工作。 

8. 具社區公設點交實務經驗尤佳。 

9. 研擬社區年度經營計畫，如：社區管理辦法制定執行等。 

10. 政府機關及公用事業聯繫，須了解政府機關相關補助申請流程。 



11. 社區公共安全申報作業、維護修繕及緊急事故處理。 

12. 公共財產管理(多功能彩色事務機 1台每月張數黑白 1500張 彩色 150

張) 

13. 一般生活服務及環境美化檢查監督。 

14. 推展節慶社區活動，美工製作及布置，具基本平面設計能力尤佳。 

15.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含器材及人力支援)  

(2)       24小時保全 1哨(3人包哨)： 

1. 領有保全護照。 

2. 無任何前科紀錄(良民證)。 

3. 緊急事件處理、排除及通報。 

4. 門禁及社區訪客接待。 

5. 車輛管制、車道交管指引。 

6. 中央監控系統監視，及社區安全巡邏。 

7. 信件、掛號、包裹登記及收發。 

8. 照明及梯廳音樂控制。 

9.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處理。 

4、 投標公司檢附資料： 

(1) 標單一份(附件一) 

(2) 聲明書一份(附件二) 

以下資料依序排序裝訂成冊一式 11份(其中一份不膠裝不裝訂)： 

(3) 基本資料表格(附件三) 

(4) 公共營利事業登記證及執照影本 

(5) 最新年度保全商業同業公會會員(有效期限內) 

(6) 最新年度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會員(有效期限內) 

(7) 檢附最近三年未曾受票據交換所拒絕往來處分之證明文件，且在金融行庫

無退票紀錄(請提出銀行出具之相關證明) 

(8) 檢附公司員工誠實保險、保全業責任保險、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保單資料影

本 

(9) 最近 2期完稅證明(401表) 

(10) 服務報價單 

(11) 服務建議書(投影片 30張以內或 A4文件 15頁以內)，內容說明： 

1. 公司簡介、專業能力及實績 

2. 對本案之服務計畫(含標準作業程序) 

3. 服務費用說明 

4. 具體工作計畫 



5、 投標公司送審文件： 

(1) 將所有招標文件資料密封後，外袋請註明本社區標案名稱與投標公司名

稱。 

(2) 於 111 年 7月 6日(三)18:00 前郵寄(以郵戳為憑)或親送至：新北市板橋

區大漢街 21號管理中心 江翠 Park社區管理委員會收 連絡電話 02-

22587718 

(3) 投標廠商未超過 3家，將依照財務管理辦法轉進行三家以上廠商報價。 

6、 評選流程： 

(1)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作業： 

1.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7月 7日(四)晚上 21:30 

2. 地點：本會會議室 

3. 進行方式：投標廠商書面資格審查(請參照粗體匡列占比 60%)，符合資

格廠商將由本會自行公開抽籤決定書面報告順序，並於隔日通知合格

廠商(※資格審查不合格之廠商不予退件)。 

(2) 第二階段書面報告評核作業： 

1.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7月 9日(六)上午 09:30起，請依指定時間到

達進行書面報告，每一廠商最多 5人參加。 

2. 地點：本會會議室 

3. 進行方式：每家廠商口頭報告 20分鐘，評審問答 10分鐘，廠商未依

時間到場書面報告視同放棄。 

4. 評選項目及配分權重： 

評選項目 評選子項 配分 

團隊專能力、公

司信譽及經驗

(40%) 

專業能力:以派駐人員所持專業證照與學歷衡

量， 

總幹事持有證照且專科畢業為基本條件。 

總上限 8分 

● 大學以上學歷:4分;專科學歷:2分 

其他相關證照：每個 2分 

副幹事持有證照且專科畢業為基本條件。 

總上限 6分 

● 大學以上學歷:4分;專科學歷:2分 

其他相關證照：每個 1分 

保全 

   總上限為 6分 

● 保全護照 一人 2分 

● 其他相關證照：1分 

 

20 



公司信譽:曾獲 ISO-9001認證或績優營業人之

1類即給 8分，2類均得給 10分 

10 

公司經驗:近 3年(108-110)協助社區獲得優良

公寓大廈獎項之家數。每協助 1家給 1分上限

10 分 

10 

價格 

(20%) 

 
*標價超過預算者為不

合格標，不納為評審對

象。 

1.標價合理(將{標價金額}除以{以上各項得分}

之商數作為評分依據，商數越低者，分數越

高)。 

15 

2.標價完整性及正確性。 5 

服務規劃建議

(30%) 

1.如何協助本社區於 111 年度完成公設點交，

扼要提出明確、可行之策略與方法。 

15 

2.人員配置方向及人員標準作業程序規劃 5 

3.具體生活服務及環境美化建議(如：公設使用

實務管理建議、垃圾室管理等) 

5 

4.其他針對本社區之實質建議 5 

現場書面報告與

答詢(10%) 

● 遲到 10分鐘以上，該評分項目給 0分。 

● 公司一級單位主管/副主管出席:1分上限 2

分 

● 未來負責本社區直接主管出席:1分 

● 未來總幹事出席:2分 

● 備詢符合最多 5分 

(簡報不得更改投標文件內容，另外提出變更或

補充資料者，應不納入評選)  

10 

 

(3) 第三階段決選作業 

本會依據前項結果票選 2家決選廠商，得標廠商及候補廠商各一。得

標廠商應於 3日內檢送服務合約書供本會審閱，7日內完成簽約手續，逾

期視同不接受決標，本會得與候補廠商進行議價簽約。簽約當日提供所有

證件正本供本會稽核查驗，如有偽造或借牌者，本會將逕行取消得標資

格，絕無異議。 

 

 

 



7、 交接與進場： 

(1) 得標廠商應於交接前至少 7日（含）由確定派任之管理中心總幹事於上

班時間至本社區現場了解作業方式，及辦理交接事宜。（費用由廠商自

行負擔） 

(2) 得標廠商應於於民國 111 年 7月 31日 18時前完成交接與入場。 

(3) 試用三個月(自民國 111 年 8月 1日至 111 年 10月 31日止)，經本會審

議未經試用通過由第二順位遞補。 

(4) 物業管理公司若需更換總幹事，則需提送各 3名（含）以上之總幹事名

單及相關履歷表供管委員評選後，總幹事人員才得以至社區服務擔任。 

(5) 至社區服務人員及督導人員（含公司主管）應對本社區住戶、管委會服

務態度應友善及良好，相關人員若遭住戶反應不適任達 3次或其他需更

換服務人員之情節者，管委會以書面或口頭告知物業管理公司次日 5個

日曆天（含）內更換相關人員。若超過時間內未更換人員，則依每日計

罰新台幣 1,000元（未滿 1日以 1日計算），並於次月扣除該筆罰金

後，再將剩餘服務費支付給物業管理公司。 

(6) 物業管理公司更換總幹事人員，需事先告知管委會並經管委會同意後才

可更換總幹事，新、舊任總幹事交接日以 5個日曆天為期限。 

8、 其他事項 

(1) 投標廠商不得有串通圍標、妨礙開標及暴行脅迫等情事，違者依法處

理。 

(2) 本次招標規範及廠商簡報內容視為合約一部份。 

(3) 本會對本次招標規範有解釋及增修權利。 

(4) 投標廠商可至社區進行實地勘查(週一至週五，10:00-15:00)，三天前電

話預約，請於上班時間(09:00-18:00)逕洽管理中心，總幹事 郭智揚總

幹事，連絡電話：02-22587718 

9、 時程表： 

工作事項 起始 
日期 

結束 
日期 

W1 
6/20-6/26 

W2 
6/27-7/3 

W3 
7/4-7/10 

W4 
7/11-7/17 

W5 
7/18-7/24 

W6 
7/25-7/31 

招標公告 6/27 7/06       

書面審查 7/07 7/07   ★    

書面報告 7/09 7/09      ★    

合約/簽約 7/10 7/12    ★   

人員交接 7/25 7/31      ★ 

 



附件一 

江翠 Park 社區委託管理維護服務招標計畫投標單 

1、 標的名稱：民國 111 年度社區委託管理維護服務招標計畫 

2、 開標時間： 

(1) 第一輪資格審查：中華民國 111 年 7月 7日(四)晚上 09:30 

(2) 第二輪書面報告：中華民國 111 年 7月 9日(六)上午 09:30 起 

3、 開標地點：本社區一樓會議室 

4、 投標總價： 

項目 每月服務費用(含稅) 備註 

正總幹事 x1名 元 ☑證照 ☑專科 

副總幹事 x1名 元 證照 專科 

24小時保全 x1哨(3人) 元 ☑保全護照 

管銷費用 元  

投標總價(含稅)/年 新台幣                             元整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地址： 

連絡電話： 
--------------------------------------------------------------------- 
資格標確認(由本會填寫) 

☐符合資格，進入第二階段書面報告評核      ☐不符合資格 

主任委員：________________  副主任委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財務委員：________________  監察委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副財務委員：_______________ 機電委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全委員：________________  環保委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康樂委員：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大章 

 
小章 



 

附件二 

聲明書 

茲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江翠 Park 社區委

託管理維護服務招標計畫事宜，本公司保證所持有及交付之證件

影本均屬真實，並絕無與其他同業壟斷標價(圍標)等違規及不法

情事；如有偽造或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負損害賠償之

責，絕無異議，特此聲明書為證。 

 

此致 

江翠 Park 社區管理委員會 

聲明人：________________(簽章)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簽章)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江翠 Park社區委託管理維護服務招標 

廠商基本資料表 

廠商名稱  公司負責人  

統一編號  資本額  

成立時間  公司員工數  

營業地址  

專案聯絡人(職稱)  

連絡電話  

傳真  

E-amil  

300 字公司簡介 

(服務特色) 

 

 

 

 

 

客戶案例說明 
請提供三家目前目前服務客戶(案例至少符合下述一項條件：戶數 300以上、3年內社區、

板橋江北重劃區建案或連續服務 5年以上社區) 

客戶 1名稱  服務期間  

聯絡人及電話  戶數  

客戶 2名稱  服務期間  

聯絡人及電話  戶數  

客戶 3名稱  服務期間  

聯絡人及電話  戶數  

投標總價 新台幣                                       元 

 


